（结构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碧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	工程名称
	樾府里A地块17#楼NJ-Y005（T4-19B）

	基础形式
	桩 基 
	抗震等级
	三  级

	结构体系
	剪力墙
	场地类别
	Ⅲ 类

	一.强制性条文: 

（无）
二.安全性问题: 

2. 外挑板上砌墙抗震不利，构造柱在挑板上伸出，根部钢筋锚固不能满足要求，无法起到稳定作用（北侧挑板均未见板厚、标高和配筋，图纸不完整）。
回复不满足要求：挑板上砌墙，需加强其抗震承载力验算，并加强其与主体结构的连接；
三.强制性标准：  

1. 地下一层层高4.3米，墙厚度宜按层高或无支长度较小值的1/20控制，GB50011-2010（2016年板）-6.4.1条要求。
回复不满足要求：平面布置图下说明1条与图纸互为矛盾，未修改到位。
2. ①大底盘而单塔楼结构嵌固部位在基础底部，仍应考虑地下室顶板的实际嵌固作用，按单塔楼嵌固在地下室顶板和基础底部进行承载力计算，取包络设计；②顶板应满足嵌固楼层的构造要求，且按10.6.2条规定对相应部位的楼板加强构造措施。③地下室周边与塔楼相连的一~三跨框架，其配筋应按单塔楼计算结果包络设计。
②回复不满足要求：原地下室图纸上顶板厚度未改，主楼设计时应提供地下室顶板梁、板配筋图纸。③回复未见地下室顶板梁配筋简图，其配筋应包络取大值配置。
4. 计算书：
6）电梯机房屋顶12、20交E、1/E轴上剪力墙应伸至屋顶。
回复不满足要求：回复修改，图纸未见修改。
四.回复应根据意见有针对性的答复，修改了什么，重新计算后的结果是否满足原设计要求均应有交代，而不是给一个替换图让审查人员去帮你复核结果。
提供的试桩报告与图纸上的桩长和承载力不一致，依据不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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